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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然人客户受益所有人信息登记表 
 

一、贵客户是否属于以下机构类型？如是，则无需提供受益所有人信息。 
□各级党的机关、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人民政协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武警部 

队、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政府间国际组织、外国政府驻华使领馆及办事处等机构及组织。 

二、贵客户是否属于以下机构类型？如是，则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视同为受益所有人 
□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 

□经营农林渔牧产业的非公司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为受政府控制的企事业单位。 

三、如非上述两种情况，请勾选判定本账户受益所有人的规则依据（择一）： 

受益所有人信息（如有多个受益所有人，请分别列示）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地址 

     

     

     

 

 
    

     

1、公司（非受政府控制的企、事业单位）受益所有人应当按照以下标准依次判定： 

□规则一：直接或者间接拥有超过 25%公司股权或者表决权的自然人； 
□规则二：以人事、财务等方式控制公司的自然人； 
□规则三：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或高级管理人员之外的对公司形成有效控制或者实际影响的其他自然

人。 

应提供的受益所有人的识别和判断证明材料： 
□注册证书；□存续证明文件；□公司章程；□投资备忘录；□股权结构图；□年报；□董事会、高级管
理层和股东名单；□各股东持股数量以及持股类型（包含相关的投票权类型）。 
□其他：1. ；2.       ；3.   

2、合伙企业受益所有人应当按照以下标准依次判定： 

□规则一：拥有超过 25%合伙权益的自然人； 
□规则二：参照公司受益所有人标准； 
□规则三：以上规则均不符合的，至少将普通合伙人或者合伙事务执行人判定为受益所有人。 

应提供的受益所有人的识别和判断证明材料： 

□注册证书；□存续证明文件；□合伙协议（含合伙份额比例结构）；□投资备忘录；□年报； 
□其他：1. ；2.     ；3.     

 3、信托产品应当按照以下标准依次判定： 

□规则一：信托的委托人、受托人以及受益人； 
□规则二：信托的委托人、受托人以及受益人为非自然人的，将对信托实施最终有效控制、最终享有信托
权益的自然人判定为收益所有人。 

应提供的受益所有人的识别和判断证明材料： 
□注册证书；□存续证明文件；□信托协议；□备忘录； 
□其他：1. ；2.        ；3.     

 4、基金及其他资管类产品应当按照以下标准依次判定： 

□规则一：拥有超过 25%权益份额的自然人； 
□规则二：不存在拥有超过 25%权益份额的自然人的,将基金经理或者直接操作管理基金的自然人判定为受
益所有人。 

应提供的受益所有人的识别和判断证明材料： 
□产品合同； 
□其他：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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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其他 

□规则一：参照公司受益所有人的判定标准； 
□规则二：无法参照的，以主要负责人、主要管理人或者主要发起人作为受益所有人。 
 
 

*判定受益所有人的详尽规则，可参阅“现行受益所有人识别规则” 

 

 

本机构承诺： 

 

本机构已认真阅读并充分了解贵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有关工作的通知

（银发〔2017〕235 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受益所有人身份识别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

〔2018〕164 号）》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的通知（银办发 130 号）》

要求的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的尽职调查要求，已知悉贵司判定受益所有人的规则，并承诺所提供信息和资料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其承担责任。如提供的信息发生任何重大变更，将及时书面通知贵司。 
 

 

  机构名称：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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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受益所有人识别规则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受益所有人身份识别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164 号文”）明 确受益

所有人判定标准如下： 

1.公司：对公司实施最终控制不限于直接或间接拥有超过 25%(含，下同)公司股权或者表决权，还包括

其他可以对公司的决策、经营、管理形成有效控制或者实际影响的任何形式。具体判断序列如 下： 

（1）直接或者间接拥有超过 25%公司股权或者表决权的自然人是判定公司受益所有人的基本方法，

需要计算间接拥有股权或者表决权的，按照股权和表决权孰高原则，将公司股权层级及各层级实际占有的

股权或者表决权比例相乘求和计算。 

（2）如果未识别出直接或者间接拥有超过 25%公司股权或者表决权的自然人，或者对满足前述标准

的自然人是否为受益所有人存疑的，应当考虑将通过人事、财务等方式对公司进行控制的自然人判定为受

益所有人，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或者间接决定董事会多数成员的任免决定公司重大经营、管理决策的制定或

者执行决定公司的财务预算、人事任免、投融资、担保、兼并重组长期实际支配使用公司重大资产或者巨

额资金等。 

（3）如果不存在通过人事、财务等方式对公司进行控制的自然人的，应当考虑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

员判定为受益所有人。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将高级

管理人员判定为受益所有人存疑的，应当考虑将高级管理人员之外的对公司形成有效控制或者实际影响的

其他自然人判定为受益所有人。 

2.合伙企业：（1）拥有超过 25%合伙权益的自然人是判定合伙企业受益所有人的基本方法。（2）

不存在拥有超过 25%合伙权益的自然人的，请参照公司受益所有人标准判定合伙企业的受益所有人。（3）

采取上述措施仍无法判定合伙企业受益所有人的，应至少将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或者合伙事务执行人判

定为受益所有人。 

3.信托：（1）对信托实施最终有效控制、最终享有信托权益的自然人为受益所有人，包括但不限于

信托的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2）信托的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为非自然人的，应逐层深入，追

溯到对信托实施最终有效控制、最终享有信托权益的自然人，并将其判定为受益所有人。（3）设立信托

时或者信托存续期间，受益人为符合一定条件的不特定自然人的，可以在受益人确定后，再将受益人判定

为受益所有人。 

4.基金：（1）拥有超过 25%权益份额的自然人是判定基金受益所有人的基本方法。（2）不存在拥

有超过 25%权益份额的自然人的，可以将基金经理或者直接操作管理基金的自然人判定为受益所有人。

（3）基金尚未完成募集，暂时无法确定权益份额的，可以暂时将基金经理或者直接操作管理基金的自然

人判定为受益所有人。（4）基金完成募集后，应当及时按照规定标准判定受益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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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1）对规定情形之外的其他类型的机构、组织，义务机构可以参照公司受益所有人的判定

标准；（2）如账户类型为理财产品、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资产

支持专项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等未单独列举的情形的，义务机构可以参照基金受益所有人判定标准执行。

（3）无法参照执行的，可以将其主要负责人、主要管理人或者主要发起人等判定为受益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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